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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現金股利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之計算，分配未滿

一元之畸零款合計數，列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3.股票股利及現金股利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配股基準

日及除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流通在外

股數，股東配股、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

全權辦理變更相關事宜。 

4.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五、討論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本公司考量未來業務發展需要，擬自 105 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票

股利新台幣 18,454,320 元轉增資發行新股(普通股)1,845,432 股，每股面

額 10 元。 

2.依增資配股除權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之股份，每仟股無償配發 30 股，

其配發不足一股之畸零股，由股東自增資配股除權停止過戶日起五日

內，自行併湊成整股，並向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辦理登記，逾期辦理或

併湊後仍不足一股之畸零股，依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改發現金計算至元

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3.本次發行之新股，權利義務與原已發行之普通股股份相同，並採無實體

發行。 

4.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流通在外股數，股東配股率因此發生變

動者，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辦理變更相關事宜。 

5.本案俟經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由董事會另定增資基

準日。如經主管機關修改，或為因應客觀環境而需修改時，擬授權董事

會全權處理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提請 討論。 

說  明：因應主管機關法令修正，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

分條文，其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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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董事選舉案，提請 選舉。 

說  明：1.本屆董事任期將於民國 106 年 6 月 22 日屆滿，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

選任董事 7 人(含獨立董事 3 人)。 

2.新選任董事於股東常會當選後即日就任，任期三年，任期自民國 106 年

6 月 20 日至 109 年 6 月 19 日止。 

3.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董事會審查通過，其學歷、經歷及其他相關資

料，請參閱附件八。 

選舉結果：董事(含獨立董事)當選名單及當選權數如下： 
 

職稱 姓名 當選權數 

董事 王棟海 131,475,106 權 

董事 林良 105,505,862 權 

董事 蔡茂德 57,096,060 權 

董事 余慧玲 44,440,636 權 

獨立董事 蔡高忠 21,889,810 權 

獨立董事 朱富春 21,840,089 權 

獨立董事 趙豫州 21,804,218 權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說  明：1.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因本公司新選任之董事（如法人股東當選董事者，包括該法人股東暨其

指派之代表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公

司並擔任其董事或經理人之行為，基於營業或投資業務需要之考量，爰

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選任之董事有關競業禁止之限制。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事 王棟海 PT. Double Bond Chemindo 監察人 

董事 蔡茂德 

PT.Double Bond Chemindo 董事長 
DBC Switzerland AG 董事 
Double Bond Chemical (Thailand) Co.,Ltd.董事 
台灣醣聯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欣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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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事 林良 

杰迪思投資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JATDIA INVESTMENTS LIMITED 董事長 
貝里斯商 Mega Grand Holdings Corp.董事長 
風城上品材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獨立董事 蔡高忠 

益友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松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禾伸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台灣醣聯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首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獨立董事 朱富春 大眾綜合証劵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股東戶號 26 發言，經主席回覆後洽悉。 
 

七、散會：主席宣佈散會，散會時間同日上午 10 時 27 分。 

 
*本次股東會議事錄僅載明會議進行要旨及議案決議，會議進行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

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附件一】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5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 4,122,703 仟元，與 104 年度相較成長

14.91%；經營利益方面，合併稅前淨利為 455,222 仟元，與 104 年度相較成長

17.14%；稅後淨利歸屬於本公司業主為 316,679 仟元。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營業收入 4,122,703 3,587,674 

營業毛利 916,570 864,845 

營業(損)益 454,561 379,247 

營業外收入(支出) 661 9,379 

稅前淨利 455,222 388,626 

本期淨利(損) 317,669 260,138 

淨利歸屬於本公司業主 316,679 258,842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990 1,296 

2.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2.08% 10.18% 

權益報酬率(%) 23.03% 25.43%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73.89% 94.98% 

稅前淨利佔實收資本比率(%) 74.00% 97.33% 

純益率(%) 7.68% 7.21% 

每股盈餘(元) 5.25 6.96 

(三)研究發展狀況

集團研究發展之核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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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 未來研發方向 

塑 

膠 

添 

加 

劑 

(1)無苯酚環保型液態抗氧化劑開發

(2)農膜用光穩定劑應用開發

(3)低鹹、耐酸、長效耐熱光穩定劑開

發

(4)無鹵阻燃劑開發

(5)PU 泡綿全液態耐黃變劑

(1)氨綸耐黃變劑

(2)PU 泡綿全液態無苯酚耐黃變劑

(3)農膜用抗霧抗滴落劑

(4)石油樹酯抗氧劑

光 

固 

化 

材 

料 

(1)UV 耐污手感漆

(2)塑膠類易消光塗料

(3)UV 手感漆塗料

(4)PVC/水泥/光岡岩板材塗料

(5)3D 列印材料

(6)光學膜光固化塗料

(7)塑膠用銀漿漆

(1)UV 皮革塗料

(2)3D 列印類蠟材料

(3)OPV 紙上光塗料

(4)LED 用光固化塗料

(5)特殊紋路光固塗料

(6)金屬/玻璃耐候塗料

(7)高硬度塑膠表面光固塗料

數 

位 

印 

花 

墨 

水 

(1)水性顏料墨水開發

(2)顏料墨水用前處理液

(3)酸性墨水用日光牢度增進劑

(4)紡織用分散性墨水

(5)紡織用酸性墨水

(6)紡織用反應性墨水

(1)玻璃基材數位噴印製程開發

(2)皮革數位噴印製程開發

(3)水性/溶劑白墨開發

(4)水性墨水用各基材底塗開發

(四)經營方針與銷售策略

1.塑膠添加劑：快速提供符合市場潮流或能符合客戶需求之產品，擴大優勢產業之

市場佔有率, 如 PU 泡綿、無三酚 PU 泡棉抗黃變劑、農膜塗覆液及其他新產品。

2.光固化材料：

(1)持續深耕利基型產品 DC173、DC184 光啟始劑市場佔有率。

(2)全力推廣特殊功能性之樹脂：雪花效果特殊寡聚合物、LED 光固化專用光起始

劑、解樹酯跟消光起始劑。

(3)特定產業全方位產品客製化：地板全配方產品、酒廠整改配方與設備服務…等，

以擴大利基型產品應用市場。

3.數位印花墨水：

(1)數位印花搭配光固化材料應用於不同底材之創新。

(2)結合墨水機台與噴頭等市場通路，推廣中國、印度、越南、印尼及土耳其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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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市場經營。 

(3)積極儲備數位印花技術服務人員，以因應快速擴大之市場需求。

4.電子用化學品：持續開發高功能環氧樹脂封裝膠，結合相關代理產品如螢光粉、

支架等，針對目標市場如台灣、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地，提供客戶一

站式銷售策略。

歐洲各國政治選舉恐牽動歐元穩定性、中東地緣政治複雜之內戰延續、中共 19

大人事布局影響兩岸政治經濟方向、美國川普總統對國際貿易政策是否採取保護主

義…等 2017 年度國內外政經情勢雖詭譎多變，然集團仍將持續深耕核心事業，藉由

全球銷售通路之建置完整、提供客戶優質服務等優勢，持續為公司帶來源源不斷之成

長動能。 

董事長：王棟海 總經理：蔡茂德 會計主管：余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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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含合併及個體

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告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李東峰會計師和張敬人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前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

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

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蔡高忠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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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之

一 

本公司得設置公司治理專

（兼）職單位或人員負責

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並指

定高階主管負責督導，其

應具備律師、會計師資格

或於公開發行公司從事法

務、財務或股務等管理工

作經驗達三年以上。 

前項公司治理相關事務，

至少宜包括下列內容： 

一、辦理公司登記及變更

登記。 

二、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

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並

協助公司遵循董事會及股

東會相關法令。 

三、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

議事錄。 

四、提供董事、監察人執

行業務所需之資料、與經

營公司有關之最新法規發

展，以協助董事、監察人

遵循法令。 

五、與投資人關係相關之

事務。 

六、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

約所訂定之事項。 

(新增) 配合法令新增

本條文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制度應

保障股東權益，並公平對

待所有股東，依法確保股

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知

悉、參與及決定等權利。 

本公司執行公司治理制度

應以保障股東權益為目

標，並公平對待所有股

東，依法確保股東對公司

重大事項享有知悉、參與

及決定等權利。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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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六 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妥善安排

股東會議題及程序，並對

股東依法提出議案為妥適

處理；股東會開會應安排

便利之開會地點、預留充

足之時間及派任適足適任

人員辦理報到程序，對股

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

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

他證明文件；並應就各議

題之進行酌予合理之討論

時間，及給予股東適當之

發言機會。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

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

有董事會過半數董事（含

至少一席獨立董事）及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

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

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

錄。 

本公司董事會應妥善安排

股東會議題及程序，並對

股東依法提出議案為妥適

處理；股東會開會應安排

便利之開會地點、預留充

足之時間及派任適足適任

人員辦理報到程序，對股

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

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

他證明文件；並應就各議

題之進行酌予合理之討論

時間，及給予股東適當之

發言機會。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

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

有董事會過半數董事及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

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

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

錄。 

參考公司治理

評鑑指標爰修

正文字。 

第 七 條 本公司應鼓勵股東參與公

司治理，並宜委任專業股

務代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

務，使股東會在合法、有

效、安全之前提下召開。

本公司應透過各種合理的

方式及途徑，並採用科技

化之訊息揭露，宜同步上

傳中英文版股東會開會通

知、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藉以提高股東出席股

東會之比率，暨確保股東

依法得於股東會行使其股

東權。 

本公司於股東會採電子投

票者，宜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其當 

本公司應鼓勵股東參與公

司治理，並宜委任專業股

務代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

務，使股東會在合法、有

效、安全之前提下召開。

本公司應透過各種合理的

方式及途徑，並採用科技

化之訊息揭露，藉以提高

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比率，

暨確保股東依法得於股東

會行使其股東權。 

本公司於股東會採電子投

票者，宜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本公司如有發放股東會紀

念品予股東時，不得有差

別待遇或歧視之情形。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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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年度選舉董事及監察人

者，宜併採候選人提名

制。 

本公司如有發放股東會紀

念品予股東時，不得有差

別待遇或歧視之情形。 

第十二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應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並訂定

相關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

通過，以維護股東權益。 

本公司發生併購或公開收

購事項時，除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外，應注意併

購或公開收購計畫與交易

之公平性、合理性等，並

注意資訊公開及嗣後公司

財務結構之健全性。 

本公司處理前項相關事宜

之人員，應注意利益衝突

及迴避情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應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並訂定

相關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

通過，以維護股東權益。 

本公司發生管理階層收購

（Management Buyout，

MBO）時，除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外，宜組成客

觀獨立審議委員會審議收

購價格及收購計畫之合理

性等，並注意資訊公開規

定。 

本公司處理前項相關事宜

之人員，應注意利益衝突

及迴避情事。 

配合法令修正 

第二章 

第二節 

建立與股東互動機制 (新增) 配合法令新增 

第十三條

之一 

本公司之董事會有責任建

立與股東之互動機制，以

增進雙方對於公司目標發

展之共同瞭解。 

(新增) 配合法令新增

本條文 

第十三條

之二 

本公司之董事會除透過股

東會與股東溝通，鼓勵股

東參與股東會外，並以有

效率之方式與股東聯繫，

與經理人、獨立董事共同

瞭解股東之意見及關注之

議題、明確解釋公司之政

策，以取得股東支持。 

(新增) 配合法令新增

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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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章 第二章 保障股東權益 

第三節 公司與關係企業

間之公司治理關係 

第二章 保障股東權益 

第二節 公司與關係企業

間之公司治理關係 

修改章節項次 

第二十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指導公司

策略、監督管理階層、對

公司及股東負責，其公司

治理制度之各項作業與安

排，應確保董事會依照法

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

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本公司董事會結構，應就

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

要股東持股情形，衡酌實

務運作需要，決定適當之

董事席次。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

元化，除兼任公司經理人

之董事不宜逾董事席次三

分之一外，並就本身運

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

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

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

別、年齡、國籍及文化

等。 

二、專業知識與技能：專

業背景（如法律、會計、

產業、財務、行銷或科

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

歷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

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

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

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

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 

本公司董事會應向股東會

負責，公司治理制度之各

項作業與安排，應確保董

事會依照法令、公司章程

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

職權。 

本公司董事會結構，應就

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

要股東持股情形，衡酌實

務運作需要，決定適當之

董事席次。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

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

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

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

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

別、年齡、國籍及文化

等。 

二、專業知識與技能：專

業背景（如法律、會計、

產業、財務、行銷或科

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

歷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

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

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

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

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

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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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第二十一

條 

本公司應依保障股東權

益、公平對待股東原則，

制定公平、公正、公開之

董事選任程序，鼓勵股東

參與，並應依公司法之規

定採用累積投票制度以充

分反應股東意見。 

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

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

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

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

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全體董事

合計持股比例應符合法令

規定，各董事股份轉讓之

限制、質權之設定或解除

及變動情形均應依相關規

定辦理，各項資訊並應充

分揭露。 

本公司應制定公平、公

正、公開之董事選任程

序，並應依公司法之規定

採用累積投票制度以充分

反應股東意見。 

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

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

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

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

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全體董事

合計持股比例應符合法令

規定，各董事股份轉讓之

限制、質權之設定或解除

及變動情形均應依相關規

定辦理，各項資訊並應充

分揭露。 

配合法令修正 

第二十二

條 

本公司宜依公司法之規

定，於章程中載明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選舉董事，就

股東、董事推薦之董事候

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 

本公司宜依公司法之規

定，於章程中載明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選舉董事，就

股東、董事推薦之董事候

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 

為使公司順利

選任董事，避

免受理提名期

間過後，董事

會進行審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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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

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

進行事先審查，且不得任

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

明文件，並將審查結果提

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

之董事。 

董事會依規定提出董事候

選人名單前，應審慎評估

前項所列資格條件等事項

及候選人當選後擔任董事

之意願。 

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

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

進行事先審查，且不得任

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

明文件，並將審查結果提

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

之董事。 

業時，始發現

候選人資格不

符，甚至當選

後不願意擔任

董事之情事，

造成董事缺

額，爰新增本

條文第二項 

第二十三

條 

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之

職責應明確劃分。 

董事長及總經理不宜由同

一人擔任。如董事長及總

經理由同一人或互為配偶

或一等親屬擔任，則宜增

加獨立董事席次。 

本公司設置功能性委員會

者，應明確賦予其職責。 

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之

職責應明確劃分。 

董事長及總經理不宜由同

一人擔任。如董事長及總

經理由同一人或互為配偶

或一等親屬擔任，則宜增

加獨立董事席次。有設置

功能性委員會必要者，應

明確賦予其職責。 

為條文明確

計，將本條文

第二項後段新

增為第三項 

第二十四

條 

本公司應依章程規定設置

二人以上之獨立董事，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

識，其持股應予限制，除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不宜同時擔任超過五

家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

（含獨立董事）或監察

人，且於執行業務範圍內

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

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

係。 

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 

本公司應依章程規定設置

二人以上之獨立董事，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

識，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

制，且於執行業務範圍內

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

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

係。 

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

明於章程，股東應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 

配合公司治理

評鑑指標，爰

修訂本條文第

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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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

明於章程，股東應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

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

規定一併進行選舉，分別

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

織，與他公司及其集團企

業與組織，有互相提名另

一方之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為獨立董事候選人

者，應於受理獨立董事候

選人提名時揭露之，並說

明該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

適任性。如當選為獨立董

事者，應揭露其當選權

數。 

前項所稱集團企業與組

織，其適用範圍及於本公

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

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

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

法人。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於

任職期間不得轉換其身

分。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

數不足第一項或章程規定

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

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

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

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 

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

規定一併進行選舉，分別

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

織，與他公司及其集團企

業與組織，有互相提名另

一方之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為獨立董事候選人

者，應於受理獨立董事候

選人提名時揭露之，並說

明該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

適任性。如當選為獨立董

事者，應揭露其當選權

數。 

前項所稱集團企業與組

織，其適用範圍及於本公

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

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

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

法人。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於

任職期間不得轉換其身

分。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

數不足第一項或章程規定

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

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

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

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等事項，

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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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遵行事項之辦法等事項，

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證券交易

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

理。 

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

理。 

第二十六

條 

本公司應明定獨立董事之

職責範疇及賦予行使職權

之有關人力物力。公司或

董事會其他成員，不得限

制或妨礙獨立董事執行職

務。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明訂董事之酬金，董事之

酬金應充分反映個人表現

及公司長期經營績效，並

應綜合考量公司經營風

險。對於獨立董事得酌訂

與一般董事不同之合理酬

金。 

本公司以章程訂定、以股

東會議決或依主管機關之

命令另行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者，其順序應於提列法

定盈餘公積之後，分配董

事酬勞及員工酬勞之前，

並應於章程訂定特別盈餘

公積迴轉併入未分配盈餘

時之盈餘分派方法。 

本公司應明定獨立董事之

職責範疇及賦予行使職權

之有關人力物力。公司或

董事會其他成員，不得限

制或妨礙獨立董事執行職

務。 

本公司應於章程或依股東

會決議明訂董事之酬金，

董事之酬金應充分反映個

人表現及公司長期經營績

效，並應綜合考量公司經

營風險。對於獨立董事得

酌訂與一般董事不同之合

理酬金。 

本公司以章程訂定、以股

東會議決或依主管機關之

命令另行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者，其順序應於提列法

定盈餘公積之後，分配董

事酬勞及員工紅利之前，

並應於章程訂定特別盈餘

公積迴轉併入未分配盈餘

時之盈餘分派方法。 

配合法令修正 

第三節 功能性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及其他功能性

委員會 

爰修訂文字相

關說明 

第二十七

條 

本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

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

考量公司規模、業務性

質、董事會人數，設置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 

功能性委員會應對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

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

考量董事會規模及獨立董

事人數，設置各類功能性

委員會。 

功能性委員會應對董事會 

參考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

四第一項及第

十四條之六，

修訂文字相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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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

董事會決議。但審計委員

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第四項之規定行使監

察人職權者，不在此限。 

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組織

規程，經由董事會決議通

過。組織規程之內容應包

括委員會之人數、任期、

職權事項、議事規則、行

使職權時公司應提供之資

源等事項。 

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

董事會決議。但審計委員

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第四項之規定行使監

察人職權者，不在此限。 

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組織

規程，經由董事會決議通

過。組織規程之內容應包

括委員會之人數、任期、

職權事項、議事規則、行

使職權時公司應提供之資

源等事項。 

第二十八

條之一 

本公司設有薪資報酬委員

會，其成員專業資格、職

權之行使、組織規程之訂

定及相關事項應依「股票

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及

本公司制訂之訂「薪資報

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

辦理。 

薪資報酬委員會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

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

提交董事會討論： 

一、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

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

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

與結構。 

二、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

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薪資報酬委員會履行前項

職權時，應依下列原則為

之： 

一、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

評估及薪資報酬應參考同

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 

本公司設有薪資報酬委員

會，其成員專業資格、職

權之行使、組織規程之訂

定及相關事項應依「股票

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及

本公司制訂之訂「薪資報

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

辦理。 

薪資報酬委員會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

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

提交董事會討論： 

一、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

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

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

與結構。 

二、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

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薪資報酬委員會履行前項

職權時，應依下列原則為

之： 

一、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

評估及薪資報酬應參考同

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 

配合公司法第

二百三十五條

之一修正「員

工紅利」為

「員工酬勞」，

爰修訂文字相

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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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考量與個人表現、公司經

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

合理性。 

二、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

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

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

為。 

三、針對董事及高階經理

人短期績效發放酬勞之比

例及部分變動薪資報酬支

付時間應考量行業特性及

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 

考量與個人表現、公司經

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

合理性。 

二、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

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

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

為。 

三、針對董事及高階經理

人短期績效發放紅利之比

例及部分變動薪資報酬支

付時間應考量行業特性及

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 

第二十八

條之二 

本公司宜設置並公告內部

及外部人員檢舉管道，並

建立檢舉人保護制度；其

受理單位應具有獨立性，

對檢舉人提供之檔案予以

加密保護，妥適限制存取

權限，並訂定內部作業程

序及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控

管。 

本公司宜設置匿名之內部

吹哨管道，並建立吹哨者

保護制度；其受理單位應

具有獨立性，對吹哨者提

供之檔案予以加密保護，

妥適限制存取權限，並訂

定內部作業程序及納入內

部控制制度控管。 

參考「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有關

檢舉制度之規

定，為使用語

一致，爰修訂

文字相關說

明，俾利明

確。 

第三十七

條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

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並以高度自律及審

慎之態度行使職權，對於

公司業務之執行，除依法

律或公司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之事項外，應確

實依董事會決議為之。 

董事會決議涉及公司之經

營發展與重大決策方向

者，須審慎考量，並不得

影響公司治理之推動與運

作。 

本公司宜訂定董事會績效

評估辦法及程序，每年定

期就董事會、功能性委員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

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並以高度自律及審

慎之態度行使職權，對於

公司業務之執行，除依法

律或公司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之事項外，應確

實依董事會決議為之。 

董事會決議涉及公司之經

營發展與重大決策方向

者，須審慎考量，並不得

影響公司治理之推動與運

作。 

獨立董事應按照相關法令

及公司章程之要求執行職

務，以維護公司及股東權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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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會及個別董事依自我評

量、同儕評鑑、委任外部

專業機構或其他適當方式

進行績效評估；對董事會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之

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

面，並考量公司需求訂定

適合之評估指標：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

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四、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

修。 

五、內部控制。 

對董事成員（自我或同

儕）績效之評估內容宜包

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

需求適當調整： 

一、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

握。 

二、董事職責認知。 

三、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 

四、內部關係經營與溝

通。 

五、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

修。 

六、內部控制。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

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

事會成員組成。 

益。 

本公司宜訂定董事會績效

評估辦法及程序，每年定

期就董事會、功能性委員

會及個別董事依自我評

量、同儕評鑑、委任外部

專業機構或其他適當方式

進行績效評估；對董事會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之

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

面，並考量公司需求訂定

適合之評估指標：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

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四、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

修。 

五、內部控制。 

對董事成員（自我或同

儕）績效之評估內容宜包

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

需求適當調整： 

一、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

握。 

二、董事職責認知。 

三、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 

四、內部關係經營與溝

通。 

五、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

修。 

六、內部控制。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

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

事會成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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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條 本公司宜於董事任期內就

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

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

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

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

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

險。 

本公司購買董事責任保險

或續保後，宜將其責任保

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

及保險費率等重要內容，

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得依公司章程或股

東會決議，於董事任期內

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

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

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

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

風險。 

為使董事會瞭

解相關投保金

額、承保範圍

及保險費率等

重要內容，爰

新增本條文第

二項。 

第四十二

條 

本公司應與往來銀行及其

他債權人、員工、消費

者、供應商、社區或公司

之其他利害關係人，保持

暢通之溝通管道，並尊

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

益，且應於公司網站設置

利害關係人專區。 

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

受到侵害時，公司應秉誠

信原則妥適處理。 

本公司應與往來銀行及其

他債權人、員工、消費

者、供應商、社區或公司

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通

之溝通管道，並尊重、維

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且

宜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

係人專區。 

本公司發生管理階層收購

時，應注意嗣後公司財務

結構之健全性。當利害關

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

時，公司應秉誠信原則妥

適處理。 

配合法令修正 

第四十九

條 

本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

應依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

賣中心之規定辦理，並應

以錄音或錄影方式保存。

法人說明會之財務、業務

資訊應依證券交易所或櫃

買中心之規定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並透過公司網

站或其他適當管道提供查

詢。 

本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

應依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

賣中心之規定辦理，並應

以錄音或錄影方式保存。

法人說明會之財務、業務

資訊應依證券交易所或櫃

買中心之規定輸入其指定

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

統，並透過公司網站或其

他適當管道提供查詢。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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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及證

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揭露下列年度內公

司治理相關資訊，並持續

更新： 

一、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

則。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

權益（含具體明確之股利

政策）。 

三、董事會之結構、成員

之專業性及獨立性。 

四、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

責。 

五、審計委員會之組成、

職責及獨立性。 

六、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其

他功能性委員會之組成、

職責及運作情形。 

七、最近二年度支付董

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

酬金、酬金總額占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

例之分析、酬金給付政

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

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

未來風險之關聯性。另於

個別特殊狀況下，應揭露

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

金。 

八、董事之進修情形。 

九、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關係、申訴之管道、關切

之議題及妥適回應機制。 

十、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

開事項之詳細辦理情形。 

十一、公司治理之運作情

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證

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揭露下列年度內公

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一、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

則。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

權益。 

三、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

性。 

四、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

責。 

五、審計委員會之組成、

職責及獨立性。 

六、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

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七、最近年度支付董事、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

金、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

比例之分析、酬金給付政

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

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之

關聯性。另於個別特殊狀

況下，應揭露個別董事之

酬金。 

八、董事之進修情形。 

九、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

關係。 

十、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

開事項之詳細辦理情形。 

十一、公司治理之運作情

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

治理守則之差距與原因。 

十二、其他公司治理之相

關資訊。 

本公司宜視公司治理之實

際執行情形，採適當方式

揭露其改進公司治理之具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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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治理守則及本守則之差距

與原因。 

十二、其他公司治理之相

關資訊。 

本公司宜視公司治理之實

際執行情形，採適當方式

揭露其改進公司治理之具

體計畫及措施。 

體計畫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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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合
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
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

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

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

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

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

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

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雙鍵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5 及 104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李 東 峰 會  計  師 張 敬 人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30128050 號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3784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3   月 3 1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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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  

ൂՏ：ཥ台ჾщϡ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ж ዸ  資 產 金 額 ʘ 金 額 ʘ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ऊ當現金ȐߕຏѤ及六ȑ  $ 440,006 17  $ 249,705 9 
1110 ೸ၸ損益ࡪ公允ሽॶᑽ量之金融資產ɡ流動ȐߕຏѤ及Ύȑ - - 243 - 
1147 無๎ࢲѱ൑之債務工具׫資ɡ流動ȐߕຏѤ、ΐ及Βΐȑ 20,966 1 131,544 5 
1150 ᔈԏ౻據ృ額ȐߕຏѤ、ϖ及Μȑ 160,522 6 48,152 2 
1170 ᔈԏ஦ීృ額ȐߕຏѤ、ϖ及Μȑ 906,447 34 910,079 33 
1180 ᔈԏ஦ීɡᜢ係人ȐߕຏѤ、ϖ、Μ及ΒΖȑ - - 653 - 
1200 其дᔈԏී 20,885 1 22,411 1 
130X Ӹ貨ృ額ȐߕຏѤ、ϖ及Μ一ȑ 466,497 17 425,041 15 
1412 ႣбચၛීȐߕຏѤ及Μ六ȑ 222 - 241 - 
1470 其д流動資產ȐߕຏѤ、ΜΎ及Βΐȑ 59,937 2 165,280 6 
11XX 流動資產ᕴ計 2,075,482 78 1,953,349 71 

流動資產ߚ

1543 以ԋ本ᑽ量之金融資產ɡߚ流動Ȑ ߕຏѤ及Ζȑ 40,350 2 40,350 1 
1546 無๎ࢲѱ൑之債務工具׫資ɡߚ流動ȐߕຏѤ、ΐ及Βΐȑ 30,781 1 196,415 7 
1600 不動產、ቷ܊及೛備ȐߕຏѤ、ΜΟ及Βΐȑ 424,383 16 453,732 17 
1805 ୘៉ȐߕຏѤ、ϖ及ΜѤȑ 26,593 1 26,593 1 
1821 其д無׎資產ȐߕຏѤ及Μϖȑ 3,014 - 3,195 - 
1840 ሀۯ所ளิ資產ȐߕຏѤ、ϖ及ΒΟȑ 13,054 - 14,520 1 
 ຏѤ及Μ六ȑ 20,346 1 22,251 1ߕ期ႣбચၛීȐߏ 1985
1990 其дߚ流動資產ȐߕຏΜΎȑ 30,086 1 27,529 1 
15XX ߚ流動資產ᕴ計 588,607 22 784,585 29 

1XXX 資  產  ᕴ  計  $ 2,664,089 100  $ 2,737,934 100 

ж ዸ  負 債 及 權 益

流動負債

2100 อ期ॷීȐߕຏΜΖ及Βΐȑ  $ 305,085 11  $ 483,085 18 
2120 ೸ၸ損益ࡪ公允ሽॶᑽ量之金融負債ɡ流動ȐߕຏѤ及Ύȑ 247 - - - 
2150 ᔈб౻據 23,236 1 91,692 3 
2160 ᔈб౻據ɡᜢ係人ȐߕຏΒΖȑ - - 41,976 2 
2170 ᔈб஦ී 307,163 12 338,021 12 
2180 ᔈб஦ීɡᜢ係人ȐߕຏΒΖȑ 76,088 3 146,856 5 
2219 其дᔈбීȐߕຏΜΐȑ 141,130 5 98,196 4 
2220 其дᔈбීɡᜢ係人ȐߕຏΒΖȑ - - 79,593 3 
2230 當期所ளิ負債ȐߕຏѤ、ϖ及ΒΟȑ 85,282 3 52,394 2 
2321 一年ϣډ期之ߏ期ॷීȐߕຏΜΖ及Βΐȑ 29,168 1 35,906 1 
2399 其д流動負債ȐߕຏΜΐȑ 12,325 1 11,598 - 
21XX 流動負債ᕴ計 979,724 37 1,379,317 50 

流動負債ߚ

 ຏΜΖ及Βΐȑ 101,139 4 129,786 5ߕ期ॷීȐߏ 2540
2570 ሀۯ所ளิ負債ȐߕຏѤ、ϖ及ΒΟȑ 1,885 - 2,459 - 
2640 ృ確ۓᅽճ負債ɡߚ流動ȐߕຏѤ及ΒΜȑ 11,456 - 20,181 1 
2670 其дߚ流動負債ȐߕຏΜΐȑ 2 - 3 - 
25XX ߚ流動負債ᕴ計 114,482 4 152,429 6 

2XXX   負債ᕴ計 1,094,206 41 1,531,746 56 

ᘜឦܭ本公司業Ь之權益

股  本

3110 ද೯股股本 615,144 23 399,280 15 
3200 資本公ᑈ 42,932 2 70,707 3 

保留ࣦᎩ 
Ꭹ公ᑈࣦۓݤ 3310 80,775 3 54,890 2 
3350 ҂ϩଛࣦᎩ 889,911 33 662,726 24 
3300 保留ࣦᎩᕴ計 970,686 36 717,616 26 
3490 其д權益 (  72,794 )  (  3 ) 5,517 - 
31XX 本公司業Ь之權益ᕴ計 1,555,968 58 1,193,120 44 

36XX ߚ௓ڋ權益 13,915 1 13,068 - 

3XXX 權益ᕴ計 1,569,883 59 1,206,188 44 

負 債 ᆶ 權 益 ᕴ 計  $ 2,664,089 100  $ 2,737,934 100 

。ຏ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ϩߕ之ߕࡕ

ဠ事ߏ：Цෂੇ 經理人：ጰपቺ 會計Ь管：է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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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Տ：ཥ台ჾщϡ，ோ

؂股ࣦᎩ為ϡ

105年度 104年度 
ж ዸ 金 額 ʘ 金 額 ʘ

4000 ᔼ業ԏΕȐߕຏѤ及ΒΖȑ $ 4,122,703  100 $ 3,587,674  100 

5000 ᔼ業ԋ本ȐߕຏΜ一、ΒΒ

及ΒΖȑ 3,206,133 78 2,722,829 76 

5900 ᔼ業Лճ 916,570 22 864,845 24 

ᔼ業຤用ȐߕຏΒΜ、ΒΒ

及ΒΖȑ

6100 ௢ᎍ຤用 259,942 6 242,214 6 
6200 管理຤用 132,775 3 171,578 5 
發৖຤用زࣴ 6300 69,292 2 71,806 2 
6000 ᔼ業຤用合計 462,009 11 485,598 13 

6900 ᔼ業ృճ 454,561 11 379,247 11 

ᔼ業ѦԏΕ及Ѝ出

7010 其дԏΕȐߕຏΒΒȑ 42,784 1 37,826 1 
7020 其дճ益及損ѨȐߕຏ

ΒΒȑ (  30,384 )  (  1 ) (  18,561 )  (  1 ) 
7050 財務ԋ本ȐߕຏΒΒȑ (  11,739 ) - ( 9,886 ) - 
7000 ᔼ業ѦԏΕ及Ѝ出

合計 661 - 9,379 - 

ృճ߻ิ 7900 455,222 11 388,626 11 

7950 所ளิ຤用ȐߕຏѤ、ϖ及

ΒΟȑ 137,553 3 128,488 4 

8200 本年度ృճ 317,669 8 260,138 7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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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  

105年度 104年度 
ж ዸ 金 額 ʘ 金 額 ʘ

其д綜合損益

8310 不重ϩᜪ至損益之項Ҟ

8311 確ۓᅽճ計ฝ之ᆒ

ᆉճ益ȐߕຏΒ

Μȑ $ 10,208 - $ 4,415 - 
可ૈ重ϩᜪ至損益ុࡕ 8360

之項Ҟ

8361 國Ѧᔼၮᐒᄬ財務

報表ඤᆉ之իඤ

ৡ額 (  78,225 )  (  2 ) (  13,771 ) - 
8300 其д綜合損益Ȑృ

額ȑ合計 (  68,017 )  (  2 ) (  9,356 ) - 

8500 本年度綜合損益ᕴ額 $ 249,652 6 $ 250,782 7 

ృճᘜឦܭ：

8610 本公司業Ь $ 316,679 8 $ 258,842 7 
權益ڋ௓ߚ 8620 990 - 1,296 - 
8600 $ 317,669 8 $ 260,138 7 

綜合損益ᕴ額ᘜឦܭ：

8710 本公司業Ь $ 248,576 6 $ 250,168 7 
權益ڋ௓ߚ 8720 1,076 - 614 - 
8700 $ 249,652 6 $ 250,782 7 

؂股ࣦᎩȐߕຏΒѤȑ

9750 ୷  本 $ 5.25 $ 6.96 
9850 ี  釋 $ 5.23 $ 6.93 

。ຏ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ϩߕ之ߕࡕ

ဠ事ߏ：Цෂੇ 經理人：ጰपቺ 會計Ь管：է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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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Տ：ཥ台ჾщϡ

ж ዸ 105年度 104年度 
ᔼ業ࢲ動之現金流量

A00010 ิ߻ృճ $ 455,222 $ 388,626 
A20010 不ቹៜ現金流量之ԏ益຤損項Ҟ

A20100 שᙑ຤用 46,671 32,773 
A20200 ៽ᎍ຤用 2,754 3,720 
A20300 ք஦຤用Ȑӣϲճ益ȑ (  4,738 ) 20,643 
A21900 股份୷ᘵ๏бၿമԋ本 1,314 3 
A23500 金融資產෧損損Ѩ - 1,167
A20400 ೸ၸ損益ࡪ公允ሽॶᑽ量金融

資產及負債之ృ損Ѩ 1,442 852
A20900 財務ԋ本 11,739 9,886
A21200 ճ৲ԏΕ (  11,717 ) (  14,720 ) 
A21300 股ճԏΕ (  7,808 ) (  6,400 ) 
A22500 ೀϩ及報ቲ不動產、ቷ܊及೛

備損Ѩ 2,065 2,038 
A23800 Ӹ貨ຳሽ及քᅉ損Ѩ 1,278 112 
A24100 ҂實現Ѧჾիඤճ益 (  105 ) (  332 ) 
A30000 ᆶᔼ業ࢲ動相ᜢ之資產ʏ負債變動

ኧ

A31110 ࡭有供Ҭܰ之金融資產 (  952 ) 131 
A31130 ᔈԏ౻據 (  112,370 ) 5,835 
A31140 ᔈԏ౻據ɡᜢ係人 - 111
A31150 ᔈԏ஦ී (  61,151 ) (  123,395 ) 
A31160 ᔈԏ஦ීɡᜢ係人 1,102 (  430 ) 
A31180 其дᔈԏී 507 1,902 
A31200 Ӹ貨 (  65,376 ) (  6,833 ) 
A31240 其д流動資產 88,982 (  125,298 ) 
A32130 ᔈб౻據 (  68,456 ) 41,841 
A32140 ᔈб౻據ɡᜢ係人 (  41,976 ) (  20,544 ) 
A32150 ᔈб஦ී 5,516 96,248 
A32160 ᔈб஦ීɡᜢ係人 (  70,768 ) (  1,054 ) 
A32180 其дᔈбී項 42,960 31,394 
A32230 其д流動負債 718 (  3,938 ) 
A32240 ృ確ۓᅽճ負債 1,482 1,322 
A33000 ᔼၮ產生之現金流Ε 218,335 335,660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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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  

ж ዸ 105年度 104年度 
A33100 ԏ取之ճ৲ $ 12,736 $ 14,935 
A33200 ԏ取之股ճ 7,808 6,400 
A33300 Ѝб之ճ৲ (  11,799 ) (  9,740 ) 
A33500 Ѝб之所ளิ (  107,115 ) (  138,160 ) 
AAAA ᔼ業ࢲ動之ృ現金流Ε 119,965 209,095 

動之現金流量ࢲ資׫

B00600 無๎ࢲѱ൑之債務工具׫資෧Ͽ 276,212 126,966 
B02700 取ள不動產、ቷ܊及೛備 (  28,177 ) (  89,347 ) 
B02800 ೀϩ不動產、ቷ܊及೛備 709 5,880 
B04500 ᖼ࿼無׎資產 (  467 ) (  772 ) 
B07300 Ⴃбચၛීቚу - (  12,051 )
B06500 其д金融資產෧ϿȐቚуȑ 14,985 (  15,047 ) 
B06700 其дߚ流動資產ቚу (  11,427 ) (  19,554 ) 
BBBB ׫資ࢲ動之ృ現金流ΕȐ出ȑ 251,835 (  3,925 ) 

ᝢ資ࢲ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อ期ॷීቚуȐ෧Ͽȑ (  178,000 ) 29,358 
C01600 ᓭᗋߏ期ॷී (  35,385 ) (  35,352 ) 
C03700 其дᔈбීɡᜢ係人෧Ͽ (  79,593 ) (  240,463 ) 
C05800 ߚ௓ڋ權益變動 (  229 ) (  655 ) 
C04500 發ܫ現金股ճ (  73,817 ) (  10,000 ) 
C04600 發行ཥ股 180,160 109,984 
C09900 其д資本公ᑈ變動 6,615 - 
CCCC ᝢ資ࢲ動之ృ現金流出 (  180,249 ) (  147,128 ) 

DDDD ༊౗變動對現金及ऊ當現金之ቹៜ (  1,250 ) (  14,257 ) 

EEEE 本年度現金及ऊ當現金ቚуኧ 190,301 43,785 

E00100 年߃現金及ऊ當現金Ꭹ額 249,705 205,920 

E00200 年ۭ現金及ऊ當現金Ꭹ額 $ 440,006 $ 249,705 

。ຏ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ϩߕ之ߕࡕ

ဠ事ߏ：Цෂੇ 經理人：ጰपቺ 會計Ь管：է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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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李 東 峰 會  計  師 張 敬 人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30128050 號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3784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3 1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

表，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

權益變動表與個體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

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

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

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

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

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

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與個體現金流量。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重要會計項目明細

表，主要係供補充分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用第二段所述之查核程序予以

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見，該等明細表在所有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個體財

務報表相關資訊一致。

【附件五】 

  30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資產負債表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  

ൂՏ：ཥ台ჾщϡ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ж ዸ  資 產 金 額 ʘ 金 額 ʘ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ऊ當現金ȐߕຏѤ及六ȑ  $ 233,394 10  $ 31,663 2 
1110 ೸ၸ損益ࡪ公允ሽॶᑽ量之金ᑼ資產ɡ流動ȐߕຏѤ及Ύȑ - - 243 - 
1147 無๎ࢲѱ൑之債務工׫ڀ資ɡ流動ȐߕຏѤ、ΐ及二Ζȑ 20,966 1 92,083 5 
1150 ᔈԏ౻據ృ額ȐߕຏѤ、ϖ及Μȑ 39,148 2 21,130 1 
1170 ᔈԏ஦ීృ額ȐߕຏѤ、ϖ及Μȑ 230,545 10 169,923 8 
1180 ᔈԏ஦ීɡ關係人ȐߕຏѤ、Μ及二Ύȑ 203,468 8 128,845 6 
 - дᔈԏී 7,428 - 4,305ځ 1200
 ຏ二Ύȑ 795 - 43,757 2ߕдᔈԏීɡ關係人 Ȑځ 1210
130X Ӹ貨ృ額ȐߕຏѤ、ϖ及Μ一ȑ 188,533 8 126,343 6 
 ຏѤ、Μϖ及二Ζȑ 19,271 1 69,269 4ߕд流動資產Ȑځ 1470
11XX 流動資產ᕴ計 943,548 40 687,561 34 

 流動資產ߚ
1543 以ԋ本ᑽ量之金ᑼ資產ɡߚ流動ȐߕຏѤ及Ζȑ 40,350 2 40,350 2 
1546 無๎ࢲѱ൑之債務工׫ڀ資ɡߚ流動ȐߕຏѤ、ΐ及二Ζȑ 30,781 1 138,837 7 
1550 採用權益ݤ之׫資ȐߕຏѤ及Μ二ȑ 1,095,268 47 946,012 47 
1600 不動產、ቷ܊及೛ഢȐߕຏѤ、ΜΟ及二Ζȑ 232,610 10 185,410 9 
 - ຏѤ及ΜѤȑ 3,014 - 3,177ߕ資產Ȑ׎д無ځ 1780
1840 ሀۯ所ளิ資產ȐߕຏѤ、ϖ及二一ȑ 4,137 - 3,136 - 
 ຏΜϖȑ 3,148 - 9,844 1ߕ流動資產Ȑߚдځ 1990
15XX ߚ流動資產ᕴ計 1,409,308 60 1,326,766 66 

1XXX 資  產  ᕴ  計  $ 2,352,856 100  $ 2,014,327 100 

ж ዸ  負 債 及 權 益 
流動負債 

2100 อ期ॷීȐߕຏΜ六及二Ζȑ  $ 305,085 13  $ 421,501 21 
2120 ೸ၸ損益ࡪ公允ሽॶᑽ量之金ᑼ負債ɡ流動ȐߕຏѤ及Ύȑ 247 - - - 
2150 ᔈб౻據 18,619 1 283 - 
2160 ᔈб౻據ɡ關係人Ȑߕຏ二Ύȑ - - 20,646 1 
2170 ᔈб஦ී 151,893 6 74,354 4 
2180 ᔈб஦ීɡ關係人Ȑߕຏ二Ύȑ 88,443 4 67,693 3 
 ຏΜΎ及二Ύȑ 49,030 2 41,283 2ߕдᔈбීȐځ 2219
2230 當期所ளิ負債ȐߕຏѤ、ϖ及二一ȑ 24,321 1 20,558 1 
2321 一年ϣډ期之ߏ期ॷීȐߕຏΜ六及二Ζȑ 29,168 1 34,797 2 
 - ຏΜΎȑ 17,041 1 7,101ߕд流動負債Ȑځ 2399
21XX 流動負債ᕴ計 683,847 29 688,216 34 

 流動負債ߚ
 ຏΜ六及二Ζȑ 101,139 4 115,757 6ߕ期ॷීȐߏ 2540
2570 ሀۯ所ளิ負債ȐߕຏѤ、ϖ及二一ȑ 408 - - - 
2640 ృ確ۓᅽճ負債ɡߚ流動ȐߕຏѤ及ΜΖȑ 11,456 1 14,114 1 
 - ຏѤ、Μ二及ΜΎȑ 38 - 3,120ߕ流動負債Ȑߚдځ 2670
25XX ߚ流動負債ᕴ計 113,041 5 132,991 7 

2XXX   負債ᕴ計 796,888 34 821,207 41 

權益ȐߕຏѤ、Μΐ、二一及二Οȑ 
股  本 

3110 ද೯股股本 615,144 26 399,280 20 
3200 資本公ᑈ 42,932 2 70,707 3 

 ੮ࣦᎩߥ
 Ꭹ公ᑈ 80,775 3 54,890 3ࣦۓݤ 3310
3350 ҂分ଛࣦᎩ 889,911 38 662,726 33 
 ੮ࣦᎩᕴ計 970,686 41 717,616 36ߥ 3300
 - д權益 (  72,794 )  (  3 ) 5,517ځ 3490

3XXX 權益ᕴ計 1,555,968 66 1,193,120 59 

負 債 與 權 益 ᕴ 計  $ 2,352,856 100  $ 2,014,327 100 

。ຏ係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分ߕ之ߕࡕ

ဠ事ߏ：Цෂੇ 經理人：ጰपቺ 會計主管：է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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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Տ：ཥ台ჾщϡ，ோ

؂股ࣦᎩ為ϡ

105年度 104年度 
ж ዸ 金 額 ʘ 金 額 ʘ

4000 ᔼ業ԏΕȐߕຏѤ及二Ύȑ $ 1,777,433  100 $ 1,440,679  100 

5000 ᔼ業ԋ本ȐߕຏΜ一、二Μ

及二Ύȑ 1,480,186 83 1,208,871 84 

ᔼ業Лճ 297,247 17 231,808 16 

5910 ҂實現ᎍ貨ճ益ȐߕຏѤ及

ΜΎȑ (  7,207 ) - ( 1,226 ) - 

5950 ᔼ業Лճ 290,040 17 230,582 16 

ᔼ業຤用ȐߕຏΜΖ、二Μ、

二Ο及二Ύȑ

6100 ௢ᎍ຤用 121,869 7 115,837 8 
6200 管理຤用 37,493 2 40,739 3 
發৖຤用زࣴ 6300 49,603 3 53,659 4 
6000 ᔼ業຤用合計 208,965 12 210,235 15 

6900 ᔼ業ృճ 81,075 5 20,347 1 

ᔼ業ѦԏΕ及Ѝр

ຏ二Μ及ߕдԏΕȐځ 7010

二Ύȑ 22,542 1 20,362 2 
ຏߕдճ益及損ѨȐځ 7020

二Μȑ (  17,147 )  (  1 ) (  6,715 ) - 
7050 財務ԋ本Ȑߕຏ二Μȑ (  7,111 ) - ( 8,760 )  (  1 ) 
7070 採用權益ݤ認列之η公

司損益之份額Ȑߕຏ

Ѥ及Μ二ȑ 270,053 15 262,099 18 
7000 ᔼ業ѦԏΕ及Ѝр

合計 268,337 15 266,986 19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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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  

105年度 104年度 
ж ዸ 金 額 ʘ 金 額 ʘ

ృճ߻ิ 7900 $ 349,412 20 $ 287,333 20 

7950 所ளิ຤用ȐߕຏѤ、ϖ及

二一ȑ 32,733 2 28,491 2 

8200 本年度ృճ 316,679 18 258,842 18 

д綜合損益ځ

8310 不重分ᜪ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ۓᅽճ之ᆒᆉճ

益ȐߕຏΜΖȑ 10,208 - 4,881 - 
8330 採用權益ݤ認列之

η公司之ځд綜

合損益之份額 - - ( 466 ) - 
可ૈ重分ᜪ至損益ុࡕ 8360

之項目

8361 國Ѧᔼၮᐒᄬ財務

報表ඤᆉ之իඤ

ৡ額 (  78,311 )  (  4 ) (  13,089 )  (  1 ) 
д綜合損益Ȑృځ 8300

額ȑ合計 (  68,103 )  (  4 ) (  8,674 )  (  1 ) 

8500 本年度綜合損益ᕴ額 $ 248,576 14 $ 250,168 17 

؂股ࣦᎩȐߕຏ二二ȑ

9750 ୷  本 $ 5.25 $ 6.96 
9850 ี  ញ $ 5.23 $ 6.93 

。ຏ係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分ߕ之ߕࡕ

ဠ事ߏ：Цෂੇ 經理人：ጰपቺ 會計主管：է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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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現金流量表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Տ：ཥ台ჾщϡ

ж ዸ 105年度 104年度 
ᔼ業ࢲ動之現金流量

A00010 ิ߻ృճ $ 349,412 $ 287,333 
A20010 不ቹៜ現金流量之ԏ益຤損項目

A20100 שᙑ຤用 8,729 7,069 
A20200 ៽ᎍ຤用 1,551 1,643 
A20300 ք஦຤用Ȑӣϲճ益ȑ 135 (  691 ) 
A21900 股份୷ᘵ๏бၿമԋ本 1,314 3 
A23500 金ᑼ資產෧損損Ѩ - 1,167
A20400 ೸ၸ損益ࡪ公允ሽॶᑽ量金ᑼ

資產及負債之ృ損Ѩ 1,442 852
A20900 財務ԋ本 7,111 8,760
A21200 ճ৲ԏΕ (  7,618 ) (  9,660 )
A21300 股ճԏΕ (  7,808 ) (  6,400 )
A22300 採用權益ݤ之η公司及關聯Ҿ

業損益之份額 (  270,053 ) (  262,099 ) 
A22500 ೀ分及報ቲ不動產、ቷ܊及೛

ഢ損ѨȐճ益ȑ 13 (  245 ) 
A23800 Ӹ貨ຳሽ及քᅉӣϲճ益 (  2,509 ) (  791 ) 
A23900 與η公司之҂實現ճ益 7,207 1,226 
A24100 ҂實現Ѧჾիඤճ益 17 (  134 ) 
A30000 與ᔼ業ࢲ動相關之資產ʏ負債變動

ኧ

A31110 ࡭有供Ҭܰ之金ᑼ資產 (  952 ) 131 
A31130 ᔈԏ౻據 (  9,325 ) 1,392 
A31140 ᔈԏ౻據ɡ關係人 - 111
A31150 ᔈԏ஦ී (  45,809 ) 49,518 
A31160 ᔈԏ஦ීɡ關係人 (  60,998 ) 13,507 
A31180 ځдᔈԏී 37,973 11,882 
A31200 Ӹ貨 (  37,665 ) 15,594 
A31240 ځд流動資產 50,368 (  47,605 ) 
A32130 ᔈб౻據 17,635 (  1,402 ) 
A32140 ᔈб౻據ɡ關係人 (  20,646 ) (  8,771 ) 
A32150 ᔈб஦ී 60,500 (  23,127 ) 
A32160 ᔈб஦ීɡ關係人 19,312 (  28,005 ) 
A32180 ځдᔈбී項 5,764 (  2,890 )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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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  

ж ዸ 105年度 104年度 
A32230 ځд流動負債 $ 1,541 $ 331 
A32240 ృ確ۓᅽճ負債 1,332 1,129 
A33000 ᔼၮ產ғ之現金流Ε 107,973 9,828 
A33100 ԏ取之ճ৲ 8,377 9,875 
A33200 ԏ取之股ճ 7,808 6,400 
A33300 Ѝб之ճ৲ (  7,140 ) (  8,649 ) 
A33500 Ѝб之所ளิ (  28,587 ) (  26,681 ) 
AAAA ᔼ業ࢲ動之ృ現金流ΕȐрȑ 88,431 (  9,227 ) 

動之現金流量ࢲ資׫

B00600 ೀ分無๎ࢲѱ൑之債務工׫ڀ資 221,476 87,925 
B01800 取ள採用權益ݤ之ߏ期股權׫資 (  4,557 ) (  166,385 ) 
B02700 取ள不動產、ቷ܊及೛ഢ (  4,195 ) (  9,108 ) 
B02800 ೀ分不動產、ቷ܊及೛ഢ - 444
B03700 Ӹрߥ證金ቚу (  990 ) - 
B04500 ᖼ࿼無׎資產 (  467 ) (  772 ) 
B05000 Ӣ合ٳ產ғ之現金流Ε 22,797 - 
B06700 ځдߚ流動資產ቚу (  223 ) (  7,261 ) 
B07600 ԏ取η公司股ճ - 1,149
BBBB ׫資ࢲ動之ృ現金流ΕȐрȑ 233,841 (  94,008 ) 

ᝢ資ࢲ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อ期ॷීቚуȐ෧Ͽȑ (  200,073 ) 11,971 
C01600 ᓭᗋߏ期ॷී (  33,426 ) (  34,263 ) 
C04500 發ܫ現金股ճ (  73,817 ) (  10,000 ) 
C04600 發行ཥ股 180,160 109,984 
C09900 ځд資本公ᑈ變動 6,615 - 
CCCC ᝢ資ࢲ動之ృ現金流ΕȐрȑ (  120,541 ) 77,692 

EEEE 本年度現金及ऊ當現金ቚуȐ෧Ͽȑኧ 201,731 (  25,543 ) 

E00100 年߃現金及ऊ當現金Ꭹ額 31,663 57,206 

E00200 年ۭ現金及ऊ當現金Ꭹ額 $ 233,394 $ 31,663 

。ຏ係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分ߕ之ߕࡕ

ဠ事ߏ：Цෂੇ 經理人：ጰपቺ 會計主管：է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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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05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563,025,067 

加(減)：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10,207,716 

105年度稅後淨利 316,679,077 

小計 889,911,860 

提列項目 

提列10%法定盈餘公積 (31,667,908)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72,793,588) 

可供分配盈餘 785,450,364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2.2元) (135,331,680) 

股東股票股利(0.3元) (18,454,32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31,664,364 

附註：盈餘分配以105年度未分配盈餘優先分配。 

董事長：王棟海    經理人：蔡茂德 會計主管：余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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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五 條 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

價證券或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應由相關單位偕同

財務部進行相關效益之分

析並評估可能之風險；而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

重要資產則由各單位事先

擬定資本支出計畫，就取

得或處分目的、預計效益

等進行可行性評估；如係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並

應依本程序第三章規定評

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

項。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

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如取得或處

分有價證券、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三、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

價證券或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應由相關單位偕同

財務部進行相關效益之分

析並評估可能之風險；而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

重要資產則由各單位事先

擬定資本支出計畫，就取

得或處分目的、預計效益

等進行可行性評估；如係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並

應依本程序第三章規定評

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

項。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

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如取得或處

分有價證券、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三、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中華

民國 106年 2月

9日金管證發字

第 1060001296

號令修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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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設備外，若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設備之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按本程序第十條

資產估價程序辦理。 

四、前兩項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

計入。 

五、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

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

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

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

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

依據，除依前述規定參酌

專業估價、會計師等相關

專家之意見外，並應依下 

設備外，若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設備之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按本程序第十條

資產估價程序辦理。 

四、前兩項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

計入。 

五、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

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

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

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

依據，除依前述規定參酌

專業估價、會計師等相關

專家之意見外，並應依下

列各情形辦理： 

(一)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

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

之股權或債券價格決定

之。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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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列各情形辦理： 

(一)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

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

之股權或債券價格決定

之。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

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

其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

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

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

債務人債信等，並參考當

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

之。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應考量其可產生之效益，

參酌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

議定之；取得或處分專利

權、著作權、商標權、特

許權等無形資產，應參考

國際或市場慣例、未來預

期的收益、可使用年限及

對公司技術、業務等之影

響議定之。

(四)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其他重要資產應參考公告

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

動產實際成交價格或帳面

價值、供應商報價等議定

之。若係向關係人購入不

動產，應先依本程序第三

章規定之方法設算，以評

估交易價格是否合理。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應參酌市場交易狀況及匯

率走勢等。

(六)辦理合併、分割、收

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

其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

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

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

債務人債信等，並參考當

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

之。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應考量其可產生之效益，

參酌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

議定之；取得或處分專利

權、著作權、商標權、特

許權等無形資產，應參考

國際或市場慣例、未來預

期的收益、可使用年限及

對公司技術、業務等之影

響議定之。

(四)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其他重要資產應參考公告

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

動產實際成交價格或帳面

價值、供應商報價等議定

之。若係向關係人購入不

動產，應先依本程序第三

章規定之方法設算，以評

估交易價格是否合理。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應參酌市場交易狀況及匯

率走勢等。

(六)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應考量其業

務性質、每股淨值、資產

價值、技術與獲利能力、

產能及未來成長潛力等面

向以評估其價值。

七、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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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購或股份受讓應考量其業

務性質、每股淨值、資產

價值、技術與獲利能力、

產能及未來成長潛力等面

向以評估其價值。 

七、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第 六 條 執行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有價證券

1.資金調度性質之有價證

券授權總經理執行交易。

2.其餘之有價證券交易，

單筆金額未達新台幣三仟

萬元者，由總經理核決後

辦理，單筆金額超過新台

幣三仟萬元者，應提報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可為

之。 

(二)衍生性商品

1.應依本程序第四章規定

備妥相關資料，於第十六

條第五項所訂交易額度

內，由總經理核決後執

行。

2.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

銀行之監督管理，被授權

之交易人員必須事先告知

銀行。

(三)關係人交易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依第八條第三項

及本程序第三章規定辦

理。

(四)合併、分割、收購或

執行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有價證券

除資金調度性質之有價證

券(如:CP,RP)授權總經理

執行交易外，其餘有價證

券交易一律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始可為之。

(二)衍生性商品

1.應依本程序第四章規定

備妥相關資料，於第十六

條第五項所訂交易額度

內，由董事會授權總經理

核決後始得為之。

2.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

銀行之監督管理，被授權

之交易人員必須事先告知

銀行。

(三)關係人交易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依第八條第三項

及本程序第三章規定辦

理。

(四)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依本程序第五

章規定辦理並準備相關資

料，其中合併、分割、收

購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

因應公司業務

所需，修訂相

關之授權額度

及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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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股份受讓應依本程序第五

章規定辦理並準備相關資

料，其中合併、分割、收

購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

為之，但依其他法律規定

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者，

不在此限。另股份受讓應

經董事會通過後為之。 

(五)其他

應依內部控制制度、本程

序及核決權限表規定之作

業程序辦理。若係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情事

者，應先經股東會決議通

過後始得為之。

二、執行單位及交易流程

(一)本公司有關有價證券

投資、衍生性商品交易及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執行單位為財務部

或總經理指定之人員；不

動產暨其他資產之執行單

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

責單位。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依規

定評估及取得核可後，即

由執行單位進行訂約、收

付款、交付及驗收等交易

流程，並視資產性質依相

關內部控制制度辦理。

(三)關係人交易、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及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

遵照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執

行外，尚應依本程序第二

～四章規定辦理。

為之，但依其他法律規定

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者，

不在此限。另股份受讓應

經董事會通過後為之。 

(五)其他應依內部控制制

度、本程序及核決權限表

規定之作業程序辦理。若

係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規定情事者，應先經股東

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執行單位及交易流程

(一)本公司有關有價證券

投資、衍生性商品交易及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執行單位為財務部

或總經理指定之人員；不

動產暨其他資產之執行單

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

責單位。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依規

定評估及取得核可後，即

由執行單位進行訂約、收

付款、交付及驗收等交易

流程，並視資產性質依相

關內部控制制度辦理。

(三)關係人交易、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及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

遵照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執

行外，尚應依本程序第二

～四章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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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

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本程序規定之全部

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若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則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十億元以上再行公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

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

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

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本程序規定之全部

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

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

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

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

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金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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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

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

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三、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

部分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

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五、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

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

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

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三、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

部分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

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五、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漏而應予補正時，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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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漏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七、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

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

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

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

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

更。

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七、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

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

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

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

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

更。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額度： 

一、有價證券之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為限。 

二、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

限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為限。 

三、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十為限；而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除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係依本公 

取得或處分資產額度： 

一、有價證券之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為限。 

二、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

限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為限。 

三、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十為限；而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除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係依本公 

因應公司業務

所需，修訂相

關之授權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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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核決權限表辦理外，其

餘情形應提交本公司董事

會通過後始可執行： 

(一)取得或處分固定資產

交易已包含於經核准之預

算內。

(二)取得或處分固定資產

交易未包含於經核准之預

算內，但單筆金額未超過

新台幣三仟萬元。

四、上述所提淨值係指本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股東權益金額。

五、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額度係比照本

條規定辦理，惟淨值係以

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股東權益金額為

主。

司核決權限表辦理外，其

餘情形應提交本公司董事

會通過後始可執行： 

(一)取得或處分固定資產

交易已包含於經核准之預

算內。

(二)取得或處分固定資產

交易未包含於經核准之預

算內，但單筆金額未超過

新台幣六百萬元。

四、上述所提淨值係指本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股東權益金額。

五、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額度係比照本

條規定辦理，惟淨值係以

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股東權益金額為

主。

第 十 條 資產估價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

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先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

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

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

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資產估價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

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先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

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

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

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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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

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

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

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

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

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

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

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

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第十六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本公司得從事衍生性商品

之種類包括遠期契約

(Forward)及交換契約

(Swap)。如需從事其他衍

生性商品交易，應先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規避經營風險為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本公司僅得從事外匯金融

商品操作，以使用即期

(Spot)、遠期外匯

(Forward)為主，如需使用

其他衍生性商品，應先獲

得董事會之核准方能為

之。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規避經營風險為 

因應公司業務

所需，修訂公

司得從事之衍

生性商品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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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如因客觀環境

變動，得選擇適當時機進

場從事衍生性商品非避險

性交易，期能為公司增加

營業外收入或減少營業外

損失。 

三、權責劃分 

(一)各營業單位：得提供

避險部位供財務部參考。 

(二)財務部：隨時掌握市

場資訊、判斷趨勢及風

險、熟悉金融商品、規則

和法令，掌握風險部位，

確認交易執行，依相關規

定予以入帳並保存交易記

錄資料，定期對所持有之

部位進行公平市價評估，

並依規定定期公告及申

報。

四、績效評估要領

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間

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衍生性交易所持有之

部位至少每週評估一次，

若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

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

次，並將績效評估報告呈

權責主管核示。

五、交易之契約總額

本公司交易契約總額以不

超過新台幣一億元(或約當

金額)為限，但屬資金調度

性質之換匯交易不在此

限。

六、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交易部位建立之

後，財務部應設立停損點

主要目的，如因客觀環境

變動，得選擇適當時機進

場從事衍生性商品非避險

性交易，期能為公司增加

營業外收入或減少營業外

損失。 

三、權責劃分 

(一)各營業單位：得提供

避險部位供財務部參考。 

(二)財務部：隨時掌握市

場資訊、判斷趨勢及風

險、熟悉金融商品、規則

和法令，掌握風險部位，

確認交易執行，依相關規

定予以入帳並保存交易記

錄資料，定期對所持有之

部位進行公平市價評估，

並依規定定期公告及申

報。

四、績效評估要領

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間

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衍生性交易所持有之

部位至少每週評估一次，

若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

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

次，並將績效評估報告呈

權責主管核示。

五、交易之契約總額

本公司交易契約總額以不

超過新台幣一億元(或約當

金額)為限，但屬資金調度

性質之換匯交易不在此

限。

六、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交易部位建立之

後，財務部應設立停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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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個別及全部契

約損失金額不超過個別契

約金額及全部契約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一旦

損失超過此停損點時，應

立即提出書面報告並呈報

總經理裁示，並於事後提

報董事會。 

以防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個別及全部契

約損失金額不超過個別契

約金額及全部契約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一旦

損失超過此停損點時，應

立即提出書面報告並呈報

總經理裁示，並於事後提

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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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姓名 蔡高忠 朱富春 趙豫州 

學歷  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 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

研究所碩士

 英國布津大學色料化

學博士

經歷  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承銷部經理

 倍利綜合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資本市場部副

總經理

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

織工程系系主任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

織工程系教授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有

機高分子研究所所長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分

子科學與工程系系主

任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車

輛工程系教授

現職  益友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

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目前兼

任其他

公司董

事及經

理人之

情形 

 松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 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 禾伸堂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

 大眾綜合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無 

持有 

股數 

0 股 0 股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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